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3月24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0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4月08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08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08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65号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明军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1,027人，代表股份172,795,4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904%；其中中小股东1,024人，代表股份3,345,7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5%。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12,515,4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21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24人，代表股份 60,279,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693%。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464,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4%；

反对 2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8%；弃权 13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1067%；反对2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08%；
弃权1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12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邵斌、刘成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和出席列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2、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09日

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6-025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6-015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份及一季度
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3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46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1%；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518万吨，同比增长4.1%。

2026年1-3月份，公司预计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38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4.3%；预计

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1684万吨，同比增长9.9%。

本公告所载2026年3月份及一季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6-016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16日（星期四）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09日（星期四）至04月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d@nbport.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04月02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 2026年 04月 16日（星期四）10:00-11:00举行 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16日（星期四）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陶成波

独立董事：于永生

独立董事：赵永清

副总经理：洪其虎

董事会秘书：蒋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请在2026年04月16日（星期四）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请于 2026年 04月 09日（星期四）至 04月 1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d@nbport.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强

电话：0574-27686159
邮箱：ird@nbpor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9日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6-011
债券代码：175793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知和

议案等书面材料于2026年4月3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6年
4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白云鄂博铁矿西矿露天采矿扩建项目立项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资源接续和保障能力，以增加自产矿产能，提升企业竞争力，公司白云鄂博

铁矿西矿的铁矿石生产拟在现有生产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该项目符合新矿产资源法的集约
化开发的要求，符合国家的能源安全战略，满足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政策要求，该项目还需
依法依规履行有关部门核准程序。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010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包钢股份办公楼7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085

26,075,703,698

57.64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19,655,250

比例（%）

99.7850

反对

票数

45,343,312

比例（%）

0.1738

弃权

票数

10,705,136

比例（%）

0.041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债券发行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16,819,430

比例（%）

99.7741

反对

票数

46,483,392

比例（%）

0.1782

弃权

票数

12,400,876

比例（%）

0.047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芳、王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43.60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2.66元/股
● “闻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修正实施日期：2026年4月10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闻泰转债”按照向下修正条款调整转股价格,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0081

证券简称

闻泰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4/9

停 牌 期
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6/4/9

复牌日

2026/4/10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8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公开发行8,60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60,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
0.10%，第二年为0.20%，第三年为0.3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1.80%，第六年为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56号文同意，公司 8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 2021年 8月 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闻泰转债”，债券代码

“110081”。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闻泰转债”自2022年2月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原定转股起始
日2022年2月3日为法定节假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闻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96.67元/股，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以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自2022年1月19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67元/
股调整为96.69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自2022年8月25日起，“闻泰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96.69元/股调整为96.49元/股；因公司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以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的实施，自2023年2月17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49元/股调整为96.61元/股；因
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8月5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61元/股调
整为 96.49元/股；因向下修正转股价格，自 2024年 11月 12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96.49元/股调整为 43.60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2022年 8月 19日、2023年 2月
16日、2024年 7月 30日以及 2024年 11月 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9、临
2022-070、临2023-010、临2024-074、临2024-122）。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6年2月2日至2026年3月2日，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即43.60元/股的85%，已触发“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
修正条款。

（三）本次向下修正“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26年3月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提议向下修正“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会审
议。

2、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闻
泰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闻
泰转债”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
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
日止。

3、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向下修正“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由43.60元/股向下修正
为32.66元/股。

三、转股价格修正结果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4月7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32.66元/股，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2026年4月7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为30.37元/股。故本次修正后的“闻泰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32.66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综合考虑上述价
格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闻泰转债”转股价格由43.60元/股向下修正为32.66
元/股。

本次修正后的“闻泰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6年 4月 10日起生效，“闻泰转债”于 2026年 4
月9日停止转股，2026年4月10日起恢复转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6-027

转债代码：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闻泰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A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0

3,263,183,630

49.86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姜利凯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3人，董事沈军民、马西军、刘少静以及独立董事王志成、刘永

前因另有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张蓉蓉、总会计师郑彩霞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代芹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营业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52,906,364

比例（%）

99.6850

反对

票数

6,255,526

比例（%）

0.1917

弃权

票数

4,021,740

比例（%）

0.12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变 更
公 司 注 册
资本、营业
范 围 及 修
订 公 司 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9,622,149

比例（%）

92.6538

反对

票数

6,255,526

比例（%）

4.4714

弃权

票数

4,021,740

比例（%）

2.874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一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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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051 转债简称：节能转债 债券代码：242932 债券简称：25风电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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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闫楠先生的函告，并通过查

询网络公开信息获悉，海安市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5月11日10时至2026年5月12日10时期
间（竞价周期与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将闫楠先生所持公司的 920,000股股票公开网络司法
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闫楠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拍卖数
量（股）

920,000

92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23.47%

23.4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69%

0.69%

是否为限
售股

是（董事离
职锁定股）

拍 卖 开
始时间

2026 年
5 月 11
日10时

拍 卖 结
束时间

2026 年
5 月 12
日10时

拍 卖 执
行 人 名
称

海 安 市
人 民 法
院

原因

司 法 裁
定

注：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auction.jd.
com/sifa.html）公示的相关信息。

上述被司法拍卖的800,000股份为质押股份，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0）。

二、股东股份累计将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股东
名称

闫楠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9,200,000

39,200,000

持股比例

2.93%

2.93%

累计拟被司法拍
卖数量（股）

920,000

92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3.47%

23.4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69%

0.69%

三、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6日16时至2026年3月7日16时在京东网将闫

楠先生所持公司的2,780,000股股票公开网络司法拍卖，完成竞拍，并于2026年3月31日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前述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1月30日、3月9日和4月1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
示性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的公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
记、解除质押、解除司法再冻结暨股份比例被动减少至5%以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004、006、007）。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闫楠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800,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 96.94%，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闫楠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再冻结 3,
8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96.94%，占公司总股本的2.84%；累计被司法冻结12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3.06%，占公司总股本的0.09%。

3、闫楠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亦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本次股份被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产生重大
影响。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告阶段，后续需经过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最终是否完成拍卖，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司法再冻结和司
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闫楠先生于2024年5月7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本次被司法拍卖920,000股股份，
并承诺：在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后的三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闫楠先生于2025年6月
9日辞去原定任期至2027年8月25日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
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六条“承
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的，其所持有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等原因发生非交易过
户的，受让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本次司法拍卖的竞买人应遵守闫楠先生作出
的相关承诺。

6、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
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第十五条第一款

“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
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项“（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
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
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第十五条第二款“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导
致其不再具有大股东身份的，应当在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指引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的
规定。”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海安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股东《关于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函》。
特此公告。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300698 证券简称：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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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安路197号公司A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3

123

96,645,058

96,645,058

38.72

38.7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50,115,69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496,600股，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
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9,619,09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恒华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邓先河先生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310,791

比例（%）

99.6541

反对

票数

211,567

比例（%）

0.2189

弃权

票数

122,700

比例（%）

0.127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137,221

比例（%）

99.4745

反对

票数

213,167

比例（%）

0.2205

弃权

票数

294,670

比例（%）

0.3050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72,366

比例（%）

98.6831

反对

票数

1,149,992

比例（%）

1.1899

弃权

票数

122,700

比例（%）

0.127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309,641

比例（%）

99.6529

反对

票数

212,717

比例（%）

0.2201

弃权

票数

122,700

比例（%）

0.127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116,004

比例（%）

99.4525

反对

票数

374,687

比例（%）

0.3876

弃权

票数

154,367

比例（%）

0.1599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47,178

比例（%）

98.6570

反对

票数

1,143,513

比例（%）

1.1832

弃权

票数

154,367

比例（%）

0.1598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130,592

比例（%）

99.4676

反对

票数

391,166

比例（%）

0.4047

弃权

票数

123,300

比例（%）

0.1277

8、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55,140

比例（%）

99.5965

反对

票数

235,551

比例（%）

0.2437

弃权

票数

154,367

比例（%）

0.159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
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容
诚会计师事
务 所（特 殊
普 通 合 伙）
作 为 公 司
2026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 2026 年
预计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
事 、高 级 管
理人员责任
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631,993

13,375,631

12,606,805

13,514,767

比例（%）

90.8470

96.1951

90.6658

97.1957

反对

票数

1,149,992

374,687

1,143,513

235,551

比例（%）

8.2705

2.6946

8.2239

1.6940

弃权

票数

122,700

154,367

154,367

154,367

比例（%）

0.8825

1.1103

1.1103

1.11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3、5、6、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帆、李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2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8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8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8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成栋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1人，代表股份216,891,2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30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06,180,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71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0人，代表股份10,711,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82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9人，代表股份10,993,0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5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3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8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7人，代表股份10,459,08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221%。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并增加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及王成

栋先生为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3,226,831股。关联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6,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396%；反对 44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98%；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5,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015%；反对

4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271%；弃权 8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14%。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25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5%；反对 54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弃权9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52,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700%；反对

5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76%；弃权 9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24%。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480,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8%；反对 3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3%；弃权1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8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77%；反对

3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81%；弃权10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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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